曹庄镇2025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工作方案

为有效控制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空气和噪声污染，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防止出现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大力倡导文明、低碳、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推动文明城市建设，切实改善空气质量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安徽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工作目标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原则，强化部门和属地管理责任，通过宣传发动、源头管控、巡查防控、执法查处等措施，引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管理规定，有效减少因燃放烟花爆竹对环境造成的各类污染，确保不发生烟花爆竹事故，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持续营造我县文明健康、安全环保、欢乐祥和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内容

（一）常年禁止燃放区域和时间

1.东至高速路入口以西、S401西至大陈庄、南至高铁新区辖区（薛口村、陇海新村除外）、北至砀城镇辖区（蒋营村、杨庙村、林屯村、西南门村除外）。

赵屯镇吕集王楼、周寨镇周楼行政村、李庄镇李园新村吴庙、玄庙镇张王庄行政村、薛楼园区清河社区、高铁新区南苑社区。

2.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驻地；文物保护单位；住宅小区、工业企业；车站、商场、集贸市场等人流密集场所；加油（气）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输变电、燃气、燃油等能源设施安全保护区内；宾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学校、幼儿园、医院、敬老院、疗养院；高层建筑、设有可燃外墙保温材料的建筑和在建工程施工工地60米范围内。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区域。

   在禁止燃放区域内，全年全域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其替代品如电子礼炮、电子鞭炮等除外。
（二）禁止燃放区域外限放时间

1.禁止燃放区域外实行限放。燃放时间为2025年1月28日（除夕）早7时至1月29日（正月初一）凌晨1时；1月29日（正月初一）早7时至23时；2月12日（正月十五）早7时至23时。如遇不利污染物扩散天气状况，可采取在全县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等临时性限制措施。
2.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和上述规定时间以外的时间，全域全时段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燃放烟花爆竹。其替代品如电子礼炮、电子鞭炮等除外。
（三）烟花爆竹限定种类
1.允许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种类：《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中个人燃放的C级、D级烟花爆竹（正规烟花爆竹产品外包装标注A、B、C、D级），其中C级是指适于室外开放空间燃放、危险性较小的产品；D级适于近距离燃放、危险性微小的产品。

2.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种类：

（1）《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中的A级、B级烟花爆竹产品(其中A级是指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外空旷地点燃放、危险性很大的产品；B级是指由专业燃放人员在特定的室外空旷地点燃放、危险性较大的产品)；

（2）拉炮、摔炮、砸炮、加特林、冷光烟花、钢丝棉烟花等危险性大、含高敏感度药物的烟花爆竹；

（3）不定向火箭、双响等燃放时主体升空的烟花爆竹；

（4）非法生产、经营的假冒伪劣烟花爆竹,“三无”产品；

（5）其他禁止销售、燃放的烟花爆竹产品。

（四）安全要求

1.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楼内、楼顶燃放或者向外抛掷烟花爆竹；
2.禁止对准或者指向易燃易爆的物品燃放烟花爆竹；
3.禁止向行人、车辆、建筑物、构筑物和人群密集场所投掷烟花爆竹；
4.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5.禁止网上销售烟花爆竹，禁止邮寄烟花爆竹，禁止在托运的行李、包裹、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
6.严格实行专车运输，中途不得销售、装卸；
7.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销售烟花爆竹；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在其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人指导下燃放；

8.禁止其他影响公共秩序、危及他人安全的行为。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镇成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专班。镇工作专班职责：部署、指导全镇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组织领导；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督促镇直、村有关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指导、协调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工作；指导、督促有关单位依法查处非法生产、销售、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行为；落实镇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包保责任和属地“网格化”监管责任，切实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齐抓共管良好局面。

（二）积极宣传引导。向全镇人民发布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通告，各有关部门要依据通告内容，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多形式、多场景进行烟花爆竹法律法规的宣传，引导广大市民在规定时间、规定区域燃放烟花爆竹，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倡导广大市民践行绿色生活，文明过节。

（三）持续开展“打非”。要压实属地责任，履行部门监管职责，对非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要加强追踪溯源，深挖利益链条，坚决予以铲除，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打非”高压态势。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重大情况请示报告制度，对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积极推动各项问题妥善有效解决。鼓励群众通过“110”、应急局（0557-8095901）、生态环境分局（0557-2270027）举报电话，对全镇范围内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违规燃放烟花爆竹及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进行举报。
（四）强化应急处置。各部门要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提前预置力量，切实防止出现火灾、爆炸、踩踏等影响公共安全的案事件。加强值班备勤，确保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附件：曹庄镇2025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专班名单及分工
附 件：

曹庄镇2025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专班

名单及职责分工

组    长：  范  杰  党委书记

            曹  贺  党委副书记 镇长

副组 长：   孟凡华  党委委员 副镇长 

成     员：  刘光伟  人大主席

蒋超远  党委副书记

许芯毓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姚辉明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米园园  党委委员、副镇长

房长放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蔡倩倩  党委委员

尤丹阳  派出所所长

王晓永  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汪洪超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

蒋  超  应急管理与生态环境保护中心负责人
曹福建  住建所所长

窦永贺  信访办负责人

黄昌龙  民政办负责人

潘晓印  曹庄社区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段团愿  梨园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站强  科技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许站军  许庄回族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许  峰  平安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蒋水站  希望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秦念廷  酒店张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汪怀光  洪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曹庄镇2025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谢迪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负责统筹安排部署全镇烟花爆竹管理工作，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督促各村、镇直有关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指导、协调开展烟花爆竹管理宣传工作，督促有关单位依法查处非法生产、销售、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行为，落实镇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各村：各村主要负责人为本行政区域烟花爆竹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统筹做好辖区内烟花爆竹禁售、禁燃、禁放工作，实行属地管理，责任到村基层单位。充分利用网格化监管机制，严格分片包干，压实工作责任，把任务分解到村，落实到人，构建村多级联防联控网络，强化巡逻值守，开展提醒、发现、劝阻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苗头，排查、化解和妥善处置禁放烟花爆竹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牵头防范化解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中产生的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风险。

镇网信办：负责组织负责烟花爆竹禁放宣传工作，指导协调相关部门、相关村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对禁放情况进行宣传报道，利用传统和新兴两类媒体渠道发布禁放规定、通告，组织志愿者做好禁放宣传、违规劝导工作。倡导村民自觉遵守禁放规定，移风易俗、文明过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舆情管控和舆情评估。

镇派出所：公安机关负责燃放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依法查处未经许可运输及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并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合执法和案件移送查处制度，及时发现和查处有关违法行为。加大人员密集场所重要区域的巡逻查控，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对110接报的燃放警情，立即指令就近警力快速反应，果断处置。组织销毁处置废旧和罚没的烟花爆竹；查处妨碍执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及触犯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负责职责范围内应急处置工作。
镇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心：负责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颁发和管理工作，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按照职责分工依法组织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或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部门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做好查处打击非法运输、违规燃放烟花爆竹工作；负责应急处置协调工作。

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依法查处无照经营、假冒商标侵权等违法违规行为，负责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依法查处质量不合格产品。向新开张企业和商户宣传我县烟花爆竹禁售禁放的相关规定，告知企业、商户开业不得燃放烟花爆竹。
镇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心：负责烟花爆竹燃放期间的环境监测工作，对随意燃放烟花爆竹，故意制造环境污染，影响市民正常生活的单位和个人，协助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制止并处罚。根据天气条件，分析研判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提出发布重污染天气管控相关工作建议，及时报请镇政府应对措施；禁燃区内执法检查。
镇信访办：负责涉及烟花爆竹信访事件应对处理工作，遇重大问题及时向工作专班负责人报告。

镇住建所：负责监管建筑工地烟花爆竹禁放工作；负责职责范围内应急处置工作。
镇卫生院：负责制定医疗救治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负责医疗救治应急处置工作。

镇网信办：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和家长要注意节假日期间的人身安全，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禁放规定。
镇民政办：负责监督婚姻登记、殡葬服务、公墓管理等单位落实烟花爆竹燃放管理相关规定。

曹庄镇人民政府  
2024年12月31日



